聊城市茌平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畜产品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检自行采购公告

（ nyncj20260003 ）

一、自行采购须知

1、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可抽检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2、供应商报价只允许有一个方案，一个报价；多方案、多报价的将不被接受。

3、付款方式：最终成果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二、采购内容

1、项目预算：人民币88860元。
2、具体内容：

本项目为聊城市茌平区2026年畜产品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检项目，分两次完成茌平区畜产品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共215批次，其中禽蛋（鸽子蛋）80批；动物尿液（猪、牛、羊）90批；猪肉（猪肝）10批；禽肉（乌鸡肉）10批；兔肉3批；蜂蜜2批；生鲜乳5批；饲料15批。
3、成果提交：抽检结束后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215个批次畜产品及饲料样品的检测报告、分析报告等。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 

2、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承担本项目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信誉，最近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四、编制报价文件要求

所有证明材料均加盖公章，按以下顺序装订制作报价文件，报价文件一式两份，其中正本1份，副本1份，在其封面中注明“正本”或“副本”字样，未按规定编制报价文件的，采购小组可视其为无效报价。

1、报价函（格式见附件）；

2、聊城市茌平区2026年畜产品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检项目自行采购报价表

3、CMA、CATL、CNAS资质证书
4、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6、法人授权委托书；

7、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8、无重大违法声明；

9、信用记录承诺。
五、报价及评审事项

１、报价文件递交方式。请将报价文件密封，在密封袋上加盖公章并注明所投项目名称，递交至聊城市茌平区正泰大厦8楼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
２、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6年7月15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

3、程序：报价时间截止后，由采购人组建的自行采购小组对收到的投标材料进行评审。

4、成交原则：采购小组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最低价推荐1名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由采购小组对其报价文件进行比较，质量和服务优者排序在前。

5、成交结果公示：采购人将最终评审结果（PDF格式）在茌平区人民政府官网公示。

六、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聊城市茌平区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范兆然
联系方式：15095001011

报价函递交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2999号正泰大厦8楼茌平区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不接受邮寄）。 
附：1、自行采购供应商报价函；

2、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3、法人授权委托书；
4、无重大违法声明；
5、信用记录承诺；
6、聊城市茌平区2026年畜产品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检项目自行采购报价表。                                  

                                聊城市茌平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7月9日
自行采购供应商报价函

采购编号：（            ）
我公司已认真阅读了贵单位发布的项目名称          编号：（            ）的自行采购公告，决定参加报价。

一、我方已详细审查该自主采购公告的全部条款，包括修改文件和有关附件，完全理解并接受该自行采购公告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二、我方针对该项目的报价为：

共计：            万元。
三、联系方式 ：

联系人：            电  话：

   供应商（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本公司完全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随时接受检查验证。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接受处罚。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无可不填报）：               。

    如需要，本公司将按照要求的时间和方式提供拟投入本项目的设备购置合同或发票或说明材料，以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工作人员用工合同等材料。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声明：                （投标人名称）的（法人代表）           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我方“         ”项目投标活动的合法代理人，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与该项目投标、签订合同以及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________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 

            职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名称（公章）： ______        

（提供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年   月    日

无重大违法声明
致：聊城市茌平区农业农村局
我方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声明。 
如果以上声明不真实，我方全部承担虚假响应的责任，并接受依法施行的处罚。 
供应商全称：               （盖单位公章） 
日期            
注：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信用记录承诺
致：聊城市茌平区农业农村局
我方郑重承诺，在参与   项目名称   
（编号：      ）采购期间，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后附我方在上述网站查询结果截图） 
投标人（投标人）全称：                  
                            （盖单位公章）
      日期


